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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恒泰艾普估值方法调整的公告

尊敬的基金投资者：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

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38

号）的规定，经与托管银行协商，我公司决定自2013年4月8日

起， 对旗下基金所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恒泰艾普 （股票代

码：300157）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其中所用指数为中

证协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简称"SAC行业指数"）。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

协商， 自该股票恢复交易并收盘价能反映其公允价值之日

起，对其恢复按交易所收盘价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rt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0755-26948088、4008838088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

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投资者投资于

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四月九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

大商股份估值方法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2008]38

号文

)

等相关规定，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

司

")

决定自

2013

年

4

月

8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大商股份

(

代码：

600694)

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 该股票复牌后，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

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后确定对该股票恢复按市价估值法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

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1

、本公司网址：

http://www.yhfund.com.cn

。

2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010-85186558, 4006783333

。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

年

4

月

9

日

股票代码：

000629

股票简称：攀钢钒钛 公告编号：

2013-07

关于发布

2009-2011

年度和

2012

年上半年

模拟报表专项审计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19

日召开了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并通过了《攀钢集团钢铁钒

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决定发行

27

亿元中期票据。按照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

商协会要求，为保护债务融资工具投资人的利益，需向其提供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后具有可比性

的财务数据。为此，本公司编制了相关模拟报表，并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此进行了专项审计。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2009-2011

年度模拟报表专项

审计报告（中瑞岳华专审字

[2012]

第

1937

号）》和《

2012

年上半年模拟报表专项审计报告（中瑞岳华

专审字

[2012]

第

2481

号）》，现予以发布。

特别提示：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本次出具的上述专项审计报告，仅供公司办理融资业

务事宜使用，不能离开委托要求和使用目的转作他用。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四月九日

(

上接

B65

版

)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星期三）

６

、会议主要议题：

（

１

）审议《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工作报告》；

（

２

）审议《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工作报告》；

（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财务决算报告》；

（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利润分配方案》；

（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摘要》；

（

６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专项报告》；

（

７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８

）审议《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９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１０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综合授信业务的议案》；

（

１１

）审议《关于利润分配政策和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和

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股东回报规划》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

１２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章程修订案》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７

、出席会议办法

（

１

）出席会议对象：

①

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②

凡在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当天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均可

参加会议。

（

２

）登记办法：

①

法人股东登记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附件）、

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出席代表身份证；

②

个人股东登记须有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或持股凭证；

③

受个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登记时须有代理人身份证、委托股东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和委托人股票帐户卡；

④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异地股东信函登记以当地邮戳日

期为准，不接受电话登记；

⑤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上午

８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至

１７

：

００

；

⑥

登记地点：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３

）其他事项

①

与会代表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②

联系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东流路

７００

号海康威视制造基地

６

楼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刘翔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９７１０４９２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９９８６８９５

邮编：

３１００５２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

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本人（本单位）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

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工作报告

》；

议案二

《

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工作报告

》；

议案三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财务决算报告

》；

议案四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利润分配方案

》；

议案五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摘要

》；

议案六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专项报告

》；

议案七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议案八

《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

议案九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议案十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综合授信业务的议案

》；

议案十一

《

关于利润分配政策和未来三年股东汇报规划的议案

》；

议案十二

《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特别说明事项：

１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每项

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为法人的必须加盖法人单

位公章。

本次委托仅限于本次股东大会。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

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受托人姓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时间：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５

证券简称：海康威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６

号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行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届董事会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摘要》，

并登载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星期

一）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本次说明

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ｓｓｇｓ／Ｓ００２４１５／

参与本次说明

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总经理胡扬忠先生，独立董事江华先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财务负责人刘翔先生，保荐代表人陈佳先生。

公司董事会及经营层衷心感谢广大投资者对海康威视的关注与支持，欢迎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业

绩说明会！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５

证券简称：海康威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７

号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投资者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届董事会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摘要》，

并登载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

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将举办投资者接待日活动，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星期二）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东流路

７００

号海康威视制造基地

１０４

会议室

登记方式：参与投资者请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５

：

００

，与公司董事办公室联

系，以便接待登记和会议安排。 与会人员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９７１０４９２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９９８６８９５

电子邮箱：

ｈｉｋｖｉｓｉｏｎ＠ｈｉｋｖｉｓｏｎ．ｃｏｍ

公司参与人员：董事长陈宗年先生、总经理胡扬忠先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刘翔先生

注意事项：

１

、来访个人投资者请携带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证券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机构投资者携带机构

相关证明文件及其复印件，公司将对来访投资者的上述证明性文件进行查验并存档复印件，以备监管机构

查阅。

２

、保密承诺：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要求投资者签署《承诺书》。

３

、为提高接待效率，在接待日前，投资者可通过电子邮件向董事会办公室提出所关心的问题，公司针对

相关问题形成答复意见。

衷心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心和支持！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天健审〔

2013

〕

2369

号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鉴证了后附的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康威视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12

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海康威视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

作为海康威视公司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二、董事会的责任

海康威视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编制《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并保证其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海康威视公司董事会编制的上述报告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

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

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 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海康威视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12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如实反映了海康威视公

司募集资金2012年度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中国注册会计师：郑启华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张 林

二〇一三年四月八日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现根据贵所印发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将本

公司募集资金

２０１２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５２２

号核准并经贵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７

日采用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方式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Ａ

股）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每股面值

１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

６８．０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共计

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坐扣承销费及保荐费

５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３

，

３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已由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汇入本公司在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开立的人民币账户

１８８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０９００１１０３８

账号内。 另扣除应付中介机构费和法定信息披露等其他上市发行费用

１０

，

４７８

，

９５０．００

元后，本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３

，

３３７

，

５２１

，

０５０．００

元。上述募集资金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审验，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

２０１０

〕

１２９

号）。

根据财政部财会〔

２０１０

〕

２５

号文的相关规定，发行权益性证券过程中的广告费、路演及财经公关费、上市

酒会等其他费用应在发生时计入当时损益， 本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路演及财经公关费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计入当期损益，相应调整增加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调整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３

，

３４２

，

０２１

，

０５０．００

元。

（二）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本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１２６

，

２１３．１３

万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

净额为

８

，

６２９．２２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２１

，

９１２．８９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

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２

，

４２６．５４

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１４８

，

１２６．０２

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

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１１

，

０５５．７６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１９７

，

１３１．８５

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

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保证募集资金的安全，最大限度地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本公

司按照 《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订了《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该《管理制度》业经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４

日一届董事会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按照《管理制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招商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俶支行、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湖支行、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之江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延安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

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

行。

重庆海康威视系统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重庆系统公司， 重庆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项目实施主

体）、本公司并连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高科技支行、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新山村支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高新科技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市分行营业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渡口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民生路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南岸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高新支行、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龙坡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

利和义务。 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重庆系统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

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公司及重庆系统公司共有

３８

个募集资金专户、

１

个定期存款账户和

３

个通知存

款账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或开户证实书号

码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本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西湖支行

１２０２０２０４１９９００１４４１２５ ６

，

０８０．６５

募集资金专户

本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延安支行

７３３２１１０１８２４００００５１５３ １．５４

募集资金专户

本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之江支行

５７１９０３７０４４１０８０７ ９

，

６６５．７８

募集资金专户

５７１９０３７０４４８０００８７６ 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通知存款户

５７１９０３７０４４８０００８００ ４５

，

９９０

，

０００．００

通知存款户

本公司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俶

支行

７７５０８１００３１０６８１ ２

，

３３１．４６

募集资金专户

７７５０８１００２０４１２７ ４

，

１９０

，

８００．００

通知存款

７７５０８１００４７４８２７ ６３

，

４７１．６７

募集资金专户

７７５０８１００２５７２００ ４５９

，

１２４

，

４２６．２６

定期户

本公司

东亚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

１３１００１０４４６４０４００ ２７．３４

募集资金专户

重庆系统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高科技支行

３１０００２０４２９２００４５５４９３ ５

，

１７０

，

１３９．６０

募集资金专户

３１０００３４１１９１０００２２０２２ ４７

，

７８２

，

１７６．８２

募集资金专户

３１０００３４１１９１０００２１９１８ １００

，

１７０

，

１８９．７２

募集资金专户

重庆系统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民生路支行

７８４５０１８８０００１１９００８ ３４

，

３９８

，

３９５．０６

募集资金专户

７８４５０１８８０００１１９１８７ ３３

，

６０３

，

２２９．２２

募集资金专户

７８４５０１８８０００１２０２８５ ４６

，

８４６

，

５３９．２１

募集资金专户

７８４５０１８８０００１１９２６９ ２７

，

８０１

，

０８８．５５

募集资金专户

重庆系统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大渡口支行

５０００１１０３６０００５０２０９２４９ ５４

，

０４４

，

８８０．１１

募集资金专户

５０００１１０３６０００５０２０９２５６ ４２

，

０６６

，

０７５．１３

募集资金专户

５０００１１０３６０００５０２０９２６３ ３６

，

８０２

，

０６１．８２

募集资金专户

５０００１１０３６０００５０２０９４７２ ５２

，

１１２

，

６８６．０３

募集资金专户

５０００１１０３６０００５０２０９５５９ ４６

，

０３１

，

７５０．２３

募集资金专户

重庆系统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分行

８３０６０１５４７４０００４４６３ ４３

，

８１２

，

５４９．２９

募集资金专户

８３０６０１５４７４０００４４７１ ４１

，

４４５

，

９５７．２５

募集资金专户

重庆系统公司

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九龙坡支行

０１０５０１４２１０００５００７ ７３

，

１５８

，

３９５．８３

募集资金专户

０１０５０１４２１０００４９５７ １０１

，

７０４

，

９１０．９５

募集资金专户

重庆系统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南岸支行

１２３９０５３５０１１０２０３ ４８

，

１４８

，

６９４．４０

募集资金专户

１２３９０５３５０１１０７０６ ７５

，

９４７

，

７１９．０６

募集资金专户

１２３９０５３５０１１０９０５ ３３

，

１３６

，

４９０．４１

募集资金专户

重庆系统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分行营业部

３１０２０２０１０４００１０４０７ ４６

，

１８０．８６

募集资金专户

３１０２０２０１０４００１１７７７ ４７

，

４０８

，

７３２．５３

募集资金专户

３１０２０２０１０４００１１７８５ ３９

，

９０６

，

０３５．９７

募集资金专户

３１０２０２０１０４００１１７６９ ３２

，

５４６

，

６８１．１１

募集资金专户

３１０２０２０１０４００１１７５１ ２８

，

８１７

，

１０１．１４

募集资金专户

３１０２０２０１０４００１１７４４ ５５

，

７４３

，

８３０．４５

募集资金专户

３１０２０２０１０４００１１６７８ ４７

，

２９５

，

８５５．６９

募集资金专户

３１０２０２０１０４００１１６８６ ４１

，

４０６

，

９８１．４３

募集资金专户

３１０２０２０１０４００１１６９４ ４０

，

１５７

，

４９１．８６

募集资金专户

３１０２０２０１０４００１１７０２ ４４

，

５１１

，

２２３．８４

募集资金专户

３１０２０２０１０４００１１７１０ ３１

，

６６７

，

７４７．１６

募集资金专户

重庆系统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新山村支行

３１０００２９１１９２０００４３５５５ ４２

，

４６２

，

４９２．１２

募集资金专户

重庆系统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高新支行

１１２５６００００００１５５２０５ ３７

，

７７７

，

４４３．２１

募集资金专户

合 计

１

，

９７１

，

３１８

，

５３０．７６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１

。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根据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承接重庆市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

理系统建设项目的议案》，公司拟将超募资金

１５

亿元用于重庆市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项目，该系

统由

１

个市公安局视频管理系统中心，

４２

个区县公安机关视频管理系统分中心和

８０４

个派出所视频管理系统

前端汇聚平台、政府及职能部门的视频信息共享接入平台及社会视频图像资源整合系统组成，项目完工时

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项目建设完成后业主用

２

年左右时间内完成回购。

根据重庆系统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收到重庆市社会安全事件应急联动指挥系统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有关函件告知： 重庆市政府决定对原重庆市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项目的有关建设规划进行调

整，要求重庆系统公司根据工程调整及项目建设要求，尽快开展项目启动前期梳理和清算工作，并在工程建

设规模调整及双方协商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开展商务合同补充协议谈判准备工作，待时机成熟后实施。 截至

报表日，重庆系统公司对上述工程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２３

，

０７４．９５

万元。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系该项目针对视频监控系统的前瞻性、基

础性技术进行研发，将全面提升公司的基础性技术研发能力，为新产品开发提供基础技术，增加公司产品的

技术含量和竞争力，抢占市场先机，从而间接提高公司效益。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２

。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建和扩建国内分支机构”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系该项目用于国内分支机构办

公场地购置，该项目实施目的主要系用于改善本公司国内各地分支机构的对外形象及员工办公效率，构筑

国内一流的安防行业营销体系，从而间接提高公司效益。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本公司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六、其他事项

（一）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募集资金项目中视频监控录像设备产业化项目、数字监控摄像机产业化项目、研

发中心建设项目等三个项目均已完工。上述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公司结合自身业务特点以及实际情况，发挥

技术优势和经验，充分考虑业务资源的共通性，合理配置资源，严格控制支出，同时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

存入银行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致使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出现结余， 上述

３

项目募集资金结余情况如

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投项目 承诺资额 累计利息收入 累计投入金额 结余金额

视频监控录像设备产业化目

５６

，

３６７．００ ９４７．９６ ４６

，

９３３．４７ １０

，

３８１．４９

数字监控摄像机产业化项目

４０

，

４２４．００ ９０６．２４ ３８

，

７３５．６２ ２

，

５９４．６２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１６

，

３２７．００ １

，

４９０．２１ １６

，

５２７．２８ １

，

２８９．９３

合 计

１１３

，

１１８．００ ３

，

３４４．４１ １０２

，

１９６．３７ １４

，

２６６．０４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公司二届董事会三次决议， 将上述项目投资完成后结余募集资金余额人民币

１４

，

２６６．０４

万元用于公司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和变更后募集资金项目，明细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总投资额

原募集资金投

入

投资差额 节余资金转入

调整后原募集

资金投入

重庆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

项目

６０４

，

２１３．６７ １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４２９

，

２１３．６７ ３

，

７７４．１５ １７８

，

７７４．１５

新建公司总部办公大楼

４１

，

１２６．００ ３２

，

１４５．１１ ８

，

９８０．８９ ８

，

９８０．８９ ４１

，

１２６．００

新建和扩建国内分支机构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３

，

４８９．００ １

，

５１１．００ １

，

５１１．００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小 计

６６０

，

３３９．６７ ２２０

，

６３４．１１ ４６

，

９６６．６８ １４

，

２６６．０４

（二）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

日二届董事会十四次会议决议，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

的情况下， 同意公司对最高额度不超过

１７

亿元且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后净资产金额

２０％

的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决议有效期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

附件：

１．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２．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四月八日

附件

１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２０１２

年度

编制单位：杭州海康威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３３４

，

２０２．１１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２１

，

９１２．８９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０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１４８

，

１２６．０２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１３

，

４８９．００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４．０４％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

已变更

项目

（

含部

分变

更

）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

１

）［

注

］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

２

）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１．

视频监控录像设备产

业化项目

否

５６

，

３６７．００ ４６

，

９３３．４７ ４６

，

９３３．４７ １００．００

已完工

３７

，

８２３．３９

是 否

２．

数字监控摄像机产业

化项目

否

４０

，

４２４．００ ３８

，

７３５．６２ ３８

，

７３５．６２ １００．００

已完工

９０

，

８３３．０４

是 否

３．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否

１６

，

３２７．００ １６

，

５２７．２８ １６

，

５２７．２８ １００．００

已完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４．

洛杉矶物流与技术服

务中心

是

６

，

６５０．００

是

５．

比利时物流与技术服

务中心

是

６

，

８３９．００

是

６．

新建和扩建国内分支

机构项目

否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６２５．３２ ９

，

５４０．７６ ６３．６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１２６

，

６０７．００ １１７

，

１９６．３７ ４

，

６２５．３２ １１１

，

７３７．１３

（

续上表

）

超募资金投向

１．

重庆社会公共视频信

息管理系统项目

否

１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８

，

７７４．１５ ７

，

３９７．９６ ２３

，

０７４．９５ １２．９１ ２０１４．６．３０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２．

总部办公大楼 否

３２

，

１４５．１０ ４１

，

１２６．００ ９

，

８８９．６１ １３

，

３１３．９４ ３２．３７ ２０１４．６．３０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２０７

，

１４５．１０ ２１９

，

９００．１５ １７

，

２８７．５７ ３６

，

３８８．８９

合 计

－ ３３３

，

７５２．１０ ３３７

，

０９６．５２ ２１

，

９１２．８９ １４８

，

１２６．０２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

分具体项目

）

重庆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说明见本专项

报告三

（

二

）

之说明

；

总部办公大楼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系公司本着谨慎

原则

，

严格把控建设质量

，

使得建设周期拉长

，

故对该项目建设期予以延

长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受国际政治

、

经济形势不明朗的影响

，

海外房地产市场尚处于剧烈波动

期

，

暂缓洛杉矶

、

比利时物流与技术服务中心投资计划

。

超募资金的金额

、

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根据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承

接重庆市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项目的议案

》

和

《

关于使用超额

募集资金新建公司总部办公大楼的议案

》，

公司超募资金

２０７

，

１４５．１０

万元

中

１７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重庆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项目

，

３２

，

１４５．１０

万

元用于新建公司总部办公大楼项目

。

本期使用进展情况见本附件

“

超募资

金投向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详见本专项报告六

（

一

）

之说明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无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详见本专项报告六（一）之说明。

附件

２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２０１２

年度

编制单位：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

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

（

１

）

本年度

实际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实际

累计投入

金额

（

２

）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变更后

的项目

可行性

是否发

生重大

变化

新建和扩建国内分

支机构项目

洛杉矶

、

比利时物

流与技术服务中心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６２５．３２ ９

，

５４０．７６ ６３．６１

２０１３．１

２．３１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 计

－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６２５．３２ ９

，

５４０．７６ － － － －

变更原因

、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

分具体项

目

）

受国际政治

、

经济形势不明朗的影响

，

海外房地产市场尚处于剧

烈波动期

，

暂缓海外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计划

；

同时国内分支机构

办公场地已无法满足业务和人员的快速增长

，

为改善国内各分支

机构的对外形象及员工办公效率

，

构筑国内一流的安防行业营销

体系

，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通过

将原

“

洛杉矶

、

比利时物流与技术服务中心项目

”

变更为

“

新建和

扩建国内分支机构项目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

分具体项

目

）

新建和扩建国内分支机构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系公司本着谨慎

原则

，

详细论证

、

严格挑选理想的办公用房

，

使得周期拉长

，

故对

该项目建设期予以延长

。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上接B68版）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1.

具体接受财务资助对象及资助额度如下表

: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

序号 提供财务资助公司 接受财务资助公司 拟资助额度

１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

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奥威尔轮毂有限公司

６

，

０００

２

威海万丰镁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７

，

０００

合计

１３

，

０００

2.

资金主要用途和使用方式

本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宁波奥威尔和万丰镁业提供的财务资助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及支付其生产经营活

动直接相关的款项。

上述拟提供的财务资助额度可循环使用

,

即提供财务资助后即自总额度中扣除相应的额度

,

控股子公司

归还后额度即行恢复。

3.

资金占用费的收取

本公司将按同期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与各被资助公司结算资金占用费。

4.

审批程序

根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7

号

: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相关规定

,

以上财务资助事项经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尚需提交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及其他股东义务

1.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

宁波奥威尔轮毂有限公司由本公司与

Ultra Wheel Company

、

Femtec.Inc

共同投资设立的中外合资企

业

,

公司注册地为宁波保税区南区庐山西路

167

号

,

注册资本

2,000

万美元

,

本公司持股

75%,

法定代表人陈滨。

公司主营业务为铝合金汽车车轮的生产、销售。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宁波奥威尔总资产

26,427.66

万元

,

净资

产

10,152.49

万元

,

资产负债率

61.58%,2012

年实现净利润

-508.41

万元。

(2)

威海万丰镁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由本公司与朱训明等自然人共同投资设立的一家企业

,

公司注册地

为威海高技区唐山路

8

号

,

注册资本

4,000

万元

,

本公司持股

68.8%,

法定代表人朱训明。 公司主营业务为金属、

非金属材料及其制品的生产、销售等。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万丰镁业总资产

20,219.82

万元

,

净资产

5,094.45

万元

,

资产负债率

74.80%,2012

年实现净利润

874.59

万元。

2.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其他股东义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关联方的规定

,

上述子公司涉及的少数股东

,

与本公司均不存在

关联关系。

鉴于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宁波奥威尔的其他合资方为

Ultra Wheel Company

和

Femtec.Inc

万丰镁业的其他合

资方为自然人股东

,

其作为外资股东和自然人

,

无法为上述公司按出资额同等比例提供财务资助

,

而公司作

为上述公司的控股股东

,

有必要为上述公司优化财务融资杠杆、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提供财务资助。

3.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资金安全保证

公司拟要求财务资助对象以自有资产

(

包括但不限于土地、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等资产

)

提供反担保。

三、董事会意见

1.

提供财务资助的原因

鉴于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原因是考虑到宁波奥威尔和万丰镁业的经营状况、资产质量、偿债能力及信

用等级等

,

分散融资的成本较高

,

而本公司统一融资更具谈判性

,

能争取到更低的融资成本

,

以进一步降低财

务费用的支出。

2.

财务资助的风险分析

从财务资助的风险来看本公司资助的对象属于公司控股子公司

,

本次财务资助主要用于宁波奥威尔和

万丰镁业支付其生产经营活动直接相关的款项。 宁波奥威尔目前经营状况持续改善

,

具有较好的偿债能力

,

财务风险处于公司的可控范围内

;

万丰镁业承担了国家

863

计划新材料项目并已开花结果

,

形成了一系列科

研成果

,

应用于高端产品已初见成效

,

经济效益良好

,

市场前景广阔

,

具有较好的偿债能力

,

财务风险处于公司

的可控制范围内。

四、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以下意见

:

1.

公司本次对控股子公司宁波奥威尔和万丰镁业提供的财务资助主要是为降低本公司的财务融资成

本

,

同时满足宁波奥威尔和万丰镁业正常生产经营和发展需要而进行的。 宁波奥威尔目前经营状况持续改

善

,

具有较好的偿债能力

,

财务风险处于公司的可控范围内

;

万丰镁业承担了国家

863

计划新材料项目并已开

花结果

,

形成了一系列成果并初步实现了产业化

,

经济效益良好

,

市场前景广阔

,

具有较好的偿债能力

,

财务风

险处于公司的可控制范围内。 因此

,

我们认为上述财务资助行为符合相关规定

,

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

,

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2.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充分发挥上市公司整体规模优势

,

降低融资成本

,

我们认为宁波奥威尔和万丰镁

业作为上市公司的子公司

,

融资管控实现一体化管理会有利于降低公司整体融资成本

,

有利于实现股东利益

最大化。 我们同意公司向宁波奥威尔和万丰镁业分别提供

6,000

万元和

7,000

万元的财务资助

,

此额度可循

环使用

,

即提供财务资助后即自总额度中扣除相应的额度

,

子公司归还后额度即行恢复。 该财务资助按同期

银行一年期借款基准利率收取资金占用费

,

因此我们认为此财务资助行为是公允的、合理的

,

同意将为宁波

奥威尔和万丰镁业提供财务资助事宜提交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五、公司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

,

本公司对宁波奥威尔、万丰镁业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分别为

5,800

万元和

5,500

万元

,

合

计为

11,300

万元

,

共占公司最近一期

(2012

年末

)

经审计净资产的

7.35%,

上述财务资助分别于

2013

年

6

月

19

日

和

2013

年

7

月

12

日到期。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不存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逾期未及时还款情形。

六、备查文件

1.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意见

;

特此公告。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4月9日

股票代码:002085� � � �股票简称:万丰奥威 公告编号:2013-016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及控股子公司

(

威海万丰奥威汽轮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奥威尔轮毂有限公司、浙江万丰摩轮有限公司、广东万丰摩轮有限公司和威海万丰镁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

就向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日发数码”

,

经日发数码于

2013

年

3

月

23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

其公司名称更名为“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浙江万

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万丰科技”

)

采购设备事项拟签署《设备采购框架合同》

,

此项交易属于关联

交易

,

经第四届董事会二十五次会议审议

,

现公告如下

:

一、公司与日发数码签署《设备采购框架合同》

1.

关联交易概述

日发数码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企业

,

为公司的关联方

,

主要经营数控机床的生产和销售

,

自行研制

的

RF

系列数控加工装备包括数控机床、加工中心等是国内领先的数控加工装备。

2.

日发数码基本情况

法人代表人

:

王本善

注册资本

:14,400

万元

实收资本

:14,4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0

年

12

月

28

日

企业类型

:

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浙江省新昌县七星街道日发数码科技园

经营范围

:

数控机床、机械产品的研制、生产、销售

;

经营进出口业务

财务状况

: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日发数码总资产

95,268.69

万元

,

净资产

72,684.87

万元

,2012

年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

32,362.15

万元

,

净利润

6,764.60

万元。

3

、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

采购设备的计划

:

由本公司向日发数码提供设备采购计划

,

明确采购设备的种类、规格、型号、交货时

间和数量。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采购计划如有调整

,

应及时通知日发数码。

(2)

采购设备的金额

: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可根据实际生产能力及需求状况

,

预计

2013

年本协议项下可能

发生的设备交易金额将不超过

6000

万元。

(3)

定价政策

: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日发数码双方之交易价格

,

应参照市场价格由买卖双方协商确定。

(4)

付款方式

:

由本公司及控子公司与日发数码双方协商确定。

(5)

其他

: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并无强制性义务仅从日发数码采购其所需的设备

,

在市场同等条件下

,

本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可自行选择任意第三方进行采购

;

日发数码并无强制性义务必须履行本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的采购计划。 但在同等条件下

,

日发数码应优先供应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4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方关系

关联人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企业

,

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

(

三

)

项规定的情形

,

从而与本

公司构成关联方。

5

、关联交易目的

本公司通过向日发数码购买数控立式车床和数控立式加工中心等设备

,

可以提高公司的装备水平

,

提升

锻造线的生产能力

,

增强公司的竞争力。

二、公司与万丰科技签署《设备采购框架合同》

1

、关联交易概述

万丰科技是公司控股股东—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的一家生产和销售低压铸造机、自动化装

备的企业

,

为公司的关联方。 该公司的机器人自动化系统是以铝合金轮毂自动化浇注系统为代表的拥有全

部知识产权的国家级新型机器人浇注系统

,

荣获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三等奖

,

并被评为省级高新技术产

品。

2

、万丰科技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

:

倪伟勇

注册资本

:2500

万元

实收资本

:2500

万元

成立日期

:1992

年

7

月

27

日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新昌县城关镇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经营范围

:

生产销售铸造机械、铸件、模具、成套自动化设备、环保设备

;

科技开发铸造机械

,

机器人本体、

成套自动化设备、环保设备

,

有色合金铸件。

财务状况

: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万丰科技总资产

16,307.75

万元

,

净资产

6,936.39

万元

,

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

10,231.04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1,171.03

万元。

3

、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

采购设备的计划

:

由本公司向万丰科技提供设备采购计划

,

明确采购设备的种类、规格、型号、交货时

间和数量。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采购计划如有调整

,

应及时通知万丰科技。

(2)

采购设备的金额

: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可根据实际生产能力及需求状况

,

预计

2013

年本协议项下可能

发生的设备交易金额将不超过

13,000

万元。

(3)

定价政策

: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万丰科技双方之交易价格

,

应参照市场价格由买卖双方协商确定。

(4)

付款方式

:

由本公司及控子公司与万丰科技双方协商确定。

(5)

其他

: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并无强制性义务仅从万丰科技采购其所需的设备

,

在市场同等条件下

,

本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可自行选择任意第三方进行采购

;

万丰科技并无强制性义务必须履行本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的采购计划。 但在同等条件下

,

万丰科技应优先供应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4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人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均为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

(

二

)

项规

定的情形

,

从而与本公司构成关联方。

5

、关联交易的目的

本公司通过向万丰科技采购重力机、自动化浇注系统等设备

,

可以提高公司装备能力

,

并由此提高生产

效率

,

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三、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与日发数码及万丰科技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1.2013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与日发数码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529

万元

;

2.2013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与万丰科技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547.8

万元。

四、独立董事意见

(

一

)

独立董事事先审核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张书林先生、孙大建先生、孙伯淮先生对上述关联交易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

我们认真审阅了董事会提供的合同文本以及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资料

,

认为本公司拟与日发数码及万丰

科技签署的《设备采购框架合同》定价机制公允、合理

,

不存在损害广大股东

(

尤其是中小股东

)

的利益

,

独立董

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

二

)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张书林先生、孙大建先生、孙伯淮先生对上述关联交易出具了独立意见如下：

１

、本着独立、客观判断的原则，我们认真审阅了《设备采购框架合同》的条款，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合

同的条款遵循了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２

、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程序合法。

３

、我们同意公司与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签署《设备采购框架合同》。

４

、我们同意公司将与浙江万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署《设备采购框架合同》事宜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五、董事会审议情况

１

、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

设备采

购框架合同

＞

的议案》；对该议案表决中，关联董事陈爱莲、陈滨回避表决，其他七名董事参与表决，

２０１３

年度

公司与日发数码预计关联交易总额占最近一年经审计的净资产（

２０１２

年末）的

３．９％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２

、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浙江万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签署

＜

设备采购框架合

同

＞

的议案》；对该议案表决中，关联董事陈爱莲、陈滨、张锡康、梁赛南回避表决，其他五名董事参与表决，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与万丰科技预计关联交易总额占最近一年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８．４５％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该事项需提交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监事会意见

上述议案，公司监事会发表意见如下：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四届二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审议

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同意上述关联交易，并发表了事前认可与独立意见，有关关联董事遵守了回避制度，程

序合法有效。关联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价格来确定，遵循了公平公正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

益的行为，更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发展造成影响，并同意将《关于与浙江万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签署

＜

设备

采购框架合同

＞

的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相关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先认可意见

４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５

、公司与日发数码及万丰科技拟签署的《设备采购框架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4月9日

股票代码:002085� � � �股票简称:万丰奥威 公告编号:2013-017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艾纪洪先生递交

的《辞职报告》，艾纪洪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６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任免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会议决定：

１

、同意艾纪洪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之后，艾纪洪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董事会对艾

纪洪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２

、同意聘任宋洪科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简历附后），负责新昌基地汽车轮毂的生产管理工作，任期自

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结束之日止。

特此公告。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4月9日

附：宋洪科先生简历

宋洪科，男，

１９７８

年出生，本科；助理工程师，现任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曾任浙

江万丰摩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制造部经理、制造部总调度。

宋洪科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五年内也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也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通报批评；不存在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管的其他情形。

股票代码:002085� � � �股票简称:万丰奥威 公告编号:2013-018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公司审计部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审计部经理沈春妃女士递

交的《辞职报告》，沈春妃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审计部经理职务。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６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任免公司审计部经理的议

案》，会议决定：

１

、同意沈春妃女士辞去公司审计部经理职务，辞职之后，沈春妃女士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董事会对

沈春妃女士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２

、同意聘任聘任杨莹莹女士担任公司审计部经理（简历附后），其任期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特此公告。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９日

附：杨莹莹女士简历

杨莹莹：女，

１９８１

年生，本科，内部审计师；历任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项目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至今任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内审员。杨莹莹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也不存在除上述已披露事项之外的关

联关系；最近五年内也未在除上述机构之外的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股票代码:002085� � � �股票简称:万丰奥威 公告编号:2013-019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12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召开（星期二）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在深圳证券信息

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

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陈爱莲女士、总经理梁赛南女士、财务总监丁锋云先生、董事会

秘书徐晓芳女士、独立董事张书林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4月9日


